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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 
架構(普通高中) 



 自發：學生是自發主動的學習者，教育應能引起學生
的學習動機與熱誠。 

 互動：引導學生開展與自我、與他人、與社會、與自
然的各種互動能力。 

 共好：協助學生應用及實踐所學、體驗生命意義，願
意致力社會、自然與文化的永續發展，共同謀求彼此
的互惠與共好。 

新課綱的基本精神 



 願景(vision)： 

 成就每一個孩子－適性揚才終身學習 

 

新課綱的基本精神 



 核心素養 

指一個人為適應現在生活及面對未來挑戰，所應具備的
知識、能力與態度。「核心素養」強調學習不宜以學科
知識及技能為限，而應關注學習與生活的結合，透過實
踐力行而彰顯學習者的全人發展。 

二、新課綱的基本精神 



 三大面向與九大項目 

   

二、新課綱的基本精神 



 



新課綱的實踐  

十二年國教課程類型架構與內涵  

提供適性與差異
化教學，確保學

生基本學力  

類別 
項目 

課程 

學制 

部定 

加深加廣
選修 

校訂 

普通型高中  

延伸部定必修，訂有領域選
修課綱，以銜接不同進路的
大學教育的專業準備  

1 1 8 學分，培養核
心素養鞏固基本學
力落實全人教育  
 

至少 6 學分，提供
更個別化與差異化
之適性課程如通識
應用、職業試探、
大學預修等  

多元 
選修 

非正式課程、綜
合性學習、其他
學習體驗 . .  

校訂 
必修 

補強性 
選修 

團體 
活動 

彈性學
習時間 

(含自主學習) 

部定 
必修 

共 4 - 8 學分，提供學校
發展校本特色課程，以
跨領域、知識統整應用
類型之課程為主，不得
為部定必修課程之重複
或加強。  



普通高中新舊課綱學分數對照 

課程架構項目 新課綱 99課綱 說明 

應修習學分數 180 198 
減下1 8學分轉為  
彈性學習時間  

部定必修 118 138 國英數可適性分組教學  

選修 54-58 60 適性學習  

校訂必修 4-8 0 發揮校本特色  

彈性學習時間 18節 0節 每週2 - 3節  

畢業條件 150學分 160學分 



普通高中部定加深加廣課總表 
 



普通高中部定加深加廣課總表 
 



普通高中部定加深加廣課總表 
 



普通高中部定加深加廣課總表 
 



臺中二中108總體課程架構 



二中課程設計的理念 

課
綱
理
念 

學
校
願
景 

具
備
作
法
與
策
略 

自發 

多元創新 

A.自主學習 

B.以學習者為中

心的教學 

C.教學法的革新

(PBL、DFC、合

作學習、翻轉教

學、學思達、資

訊融入教學) 

互動 

科際整合 

A.跨領域學習 

B.跨科協同教學 

C.素養導向教學設

計與評量 

共好 

溫馨校園 

A.合作學習 

B.社群共備 

C.策略聯盟 

D.前導與夥伴學校 



二中的學生圖像 



第一學群 

 



第二學群 

 



第三學群 

 



台中二中多元選修課程(一) 



台中二中多元選修課程(二) 

 



多元選修課程計畫示例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IOT物聯網設計實作  

英文名稱： IOT Design  

授課年段 一上  學分總數： 2  

課程屬性 
專題探究    跨領域/科目專題  跨領域/科目統整 
■實作(實驗)   探索體驗         特殊需求   其他__________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跨科協同  跨科專題  外聘(大學)  外聘(其他) 

課綱 
核心素養 

A自主行動  
A1.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A2.系統思考與問題解決 A3.規劃執行與創新應

變 
B溝通互動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B2.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B3.藝術涵養與美感素

養 
C社會參與  

C1.道德實踐與公民意識 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C3.多元文化與國際理

解 

學生圖像 自主學習力, 全方位溝通力  

學習目標 

1.能了解數位加工3D列印及雷射加工原理及應用技術。  

2.使用NodeMCU(ESP12N)進行物聯網專題製作。  

3.能使用3D建模軟體進行模型建置與修改。  

4.能運用3D列印元件及雷射加工技術，進行工程實做探索。  

5.運用設計思考進行物聯網產品設計。  

6.探討創客所具備的物聯網應用技術。  



111學年度大學入學考招新制 



重要時程 

 



重要時程 



參採項目 



四、111學年度考招新制變革 

（一）申請入學 

  申請入學以參採考生綜合學習表現為重點，重視學生學習歷程，呼應新
課綱之多元適性，綜合評量考生能力。學科能力測驗（X）成績，各科最高
為15級分，可用於第一階段檢定及篩選，亦可用於第二階段採計使用。大學
校系擬訂檢定、篩選、採計時，最多僅可使用相同學科能力測驗（X）考科4
科成績，或就所選之4科中另訂不同科目組合總分。考生通過學科能力測驗
（X）（含術科）檢定及篩選進入第二階段後，校系可自設參採綜合學習表
現（P）之方式，包含資料審查以及自辦甄試項目。第二階段甄選總成績之
計算，綜合學習表現（P）至少須占50％，學生學習歷程應佔相當比例。 

（二）分發入學 

  分發入學完全採計入學考試中學科能力測驗（X）、分科測驗（Y）與術
科考試之成績，由校系自訂採計考試科目組合。採計之學科能力測驗（X）、
分科測驗（Y）成績，各科最高為45級分，用於分發鑑別。考量考生應試負
擔，採計考科數3≦學科能力測驗（X）+分科測驗（Y）+術科≦5，其中學科
能力測驗（X）≦4（不含術科），分科測驗（Y）≥1。採計科目之成績可加
權計算。 
 



報告完畢 
敬請指教 


